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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价中标在建筑工程中的合理应用研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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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江西科技学院土木工程学院） 
 

摘要：现代有很多人表明确提出反对“最低价中标”，其主要目的也是要给真正有实力的企业希望，希望招投标市场会越来越完善，优质企

业能够得到更加广阔的市场。但是不可否认的低价中标能够让更多的建筑企业得到中标的机会，在企业的发展中有非常积极的作用，因此

只要能够合理的运用低价中标这种方式，那么就能够更好的促进我国建筑行业的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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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低价中标概述 
国家出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中低价中标的规定，

为低价中标提供了制度保障。低价竞标是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

而产生的，在规范投标行为，维护建筑行业市场秩序，防止不正当

竞争，提升承建方的建筑水平上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。投标价格不

低于企业的生产成本的低价中标才是合理的低价中标。需要承包商

在进行投标时对工程量清单计价进行详细分析，在此基础上进行。

投标报价的合理与否不仅需要将企业投标的报价进行总价公开，更

需要对其报价数据进行合理性的分析。 

2.关于低价中标在建筑工程中的合理应用的分析 
2.1 明确最低评标价法不等同于最低价中标 

最低评标价法作为一种国际通用的评标方法，在国际上普遍用

于工程和大宗货物招标的评审，在我国常用于具有通用技术要求、

规格标准统一的工程和设备材料招标的评审。国际上之所以广泛采

用最低评标价法，是因为这种方法简单明了、客观量化，投标人在

完全公平的环境下竞争，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围标、串标、招标人

虚假招标和招标“走过场”等不良现象的发生。当前社会上很多人

对最低评标价法提出质疑，认为最低评标价法是造成恶意低价抢标

和导致劣质工程的根本原因，这实际上完全开错了药方[1]。恶意低

价抢标现象和劣质工程，是当前投标人诚信缺失、招标人对工程监

督不到位、验收走过场、处罚过轻等因素造成的，也不排除一些招

标人与投标人串通、投标人通过偷工减料非法获利等原因。而评标

方法只是一种工具，就像农民用锄头挖土、用镰刀收割一样。最低

评标价法应该用于具有通用技术要求、规格标准统一的工程和设备

材料招标，而对于复杂的、标准不统一、差异较大的工程和设备，

则应选择综合评估法进行评审。对于这两种评标方法的差别和应

用，在建筑工程的应用上，业界已有共识。近两年出现的关于最低

评标价法的非难，就是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某些利益集团对舆论的误

导造成的，这在一定程度上从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，那那就低价中

标是存在合理应用的空间的。 

2.2 低价中标的应用合理性分析 

低价中标这一方法是希望在政府采购中，要充分考虑价格因

素，而不只根据产品的品质优劣展开竞争，以品质最优者中标。这

一方法的核心是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，应明确采购需求或者品质要

求；或者即使有品质要求，也不能只追求最低要求，而是要在现有

的条件的基础上，尽可能的做到追求最高品质，而不是在最低质量

的基础之上，以品质最优者中标，这是十分荒谬的。如果真的如此

采购，供应商必将会为了提高一点点品质而无限度地加大成本，豪

华采购、天价采购将成为常态。政府采购与任性的“土豪采购”的

最主要差别之一是：政府采购应该有品质限制。如，以采购建筑材

料为例，政府采购一定会有对建筑材料品质的限制性要求，即不能

超过某一标准。当然，有人会说，建筑材料采购有标准限制，能够

理解，但不是还有大量没有标准限制的产品吗？应该说，政府采购

的产品，应当是尽量都有标准的，没有标准的，也应建立起标准来。

即使暂时还没有标准的，也不能鼓励品质越高越好，而应以满足需

要为标准——即，够用就好[2]。 

2.3 严格遵守法律要求，尽量避免问题发生 

根据政府采购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，我们所说的最低价中标，

严格意义上讲，应该是经评审后、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的

最低价格中标（成交）。实际上，最低价中标的项目和存在问题的

项目确有重合，可以说，正是由于政府采购自身的问题，如采购人

需求设置不合理、履约验收不到位以及供应商缺乏诚信，不按投标

文件和采购合同的承诺诚信履约等，使得最低价中标的项目出现问

题的概率大幅增长。根据质量与费用的辩证关系,相对高质量的建筑

产品必然要求相对应高的费用。如果中标价太低,中标企业为了减少

损失,往往采取偷工减料,以次充好,不按规范要求施工,不顾工程质

量,最终难以形成符合要求的产品。因此，在建筑工程中，在低价中

标后，需对对建筑产品实行质量终身责任制,将建筑产品的质量管理

纳入了法制化轨道。工程建设单位、勘察单位、设计单位、施工单

位、监理单位、质检单位,各建设责任主体都要对工程质量在合理使

用年限内负责。实行质量终身责任制不仅可以使工程质量管理贯穿

于工程建设的全过程,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工程质量管理的监督制约

机制,有效地避免项目问题的发生[3]。 

2.4 建立工程担保制度 

为确保低价中标在建筑工程中得到合理的应用，除制定完善的

风险制度对招投标双方进行约束外，还可以引进工程担保制度，有

担保方对投标方合同内做出的各项承诺进行担保、这样可以有效的

减少投标人不计成本的采用不正当竞争手段来进行投标竞争，并可

以对良好的工程招投标环境提供有效的支持，另外还可以防止施工

方在工程施工中通过偷工减料等方式对工程质量造成危害，保证人

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 

结论： 
简而言之，近年来，“低价中标”是很多企业在选择供应商的

衡量标准之一，但是绝对的“低价中标”也是有利有弊，很多企业

只看重“低价”，就会让优秀的生产企业陷入两难的境界，致使有

的企业迫不及待选择了同流合污，当然也有少部分企业坚决说不。

那么，对于这一把双刃剑，怎样才能够使探讨低价中标在建筑工程

中的合理应用，本文将就此进行了详细的阐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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